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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6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ST 目药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工作

函》（上证公函【2023】1077号），现将相关事项做如下补充说明： 

一、股东大会召开与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9月 5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关于公司向股东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借款并由子公司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增补公司第十一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杭州天目

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

069号）。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二、相关议案的补充说明： 

1、根据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华泽”或“甲方”）与

永新华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华瑞”或“乙方”）于 2023 年 8

月 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5.2.4条约定：“乙方承诺，对甲方提出的向上

市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月 21

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暨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1 号）。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表决， 股东永新华瑞在

当天进行网络投票的过程中，对股东大会《关于公司向股东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

限公司申请借款并由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下简称“该议案”）

投了反对票，但随后向上市公司发了《声明函》：声明“因委托相关人的错误操

作，在网络投票系统里代表本股东投出了“反对票”，经本股东决定，以上决议

的投票结果调整为“赞成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股东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

限公司申请借款并由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见证律师对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根据网络投票结果，股东永新华瑞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华瑞”）对该议案投了反对票。根据永新华瑞

在投票结束后出具的《声明函》，前述“反对”意见系相关人员错误操作导致，

永新华瑞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同意”。同时，永新华瑞出具了新的《股东大会授

权委托书》及对该议案投赞成票的《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本所律师对永新华瑞法定代表人张新龙、永新华瑞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授权代表叶静进行了访谈，确认了永新华瑞误操作的事实及对议

案投赞成票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股东永新华瑞对该议案投赞成票系真实意思表示，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真实、准确、完整。 

3、公司股东永新华瑞针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承诺函》如下： 

“永新华瑞于 2023 年 9 月 5 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时对该议案的真实意思表

示为“同意”，投票系误操作所致。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以下简称“该

决议”）（内容见《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体现永新华瑞的真实意思表示。永新华瑞承诺对该决议不存在任何争

议，也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对该决议的结果、合法性进行质疑。若任何人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质疑，永新华瑞承诺采取一切手段维护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性，维护

上市公司的利益，避免上市公司受损。”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月 7日 


